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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通告就《稅務行政管理法》內的各個事項提供了詳

細指導。而本簡報將特別針對於越南未設有常設機構

的外國企業在越南開展電子商務，數據服務的稅收申

報機制，並說明電子商務和數字服務的特定定義。

目前離實施期限還不到三個月，我們建議受新指南影

響的企業應進行研究以及評估其潛在的影響，並為合

規流程做好最佳準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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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sentation title

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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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申報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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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：

● 此通告為外國企業自行或以其授

權人在越南的直接註冊，申報和

繳納稅款制定了更明確的機制。

● 其中包括增值稅《VAT》和企業

所得稅《CIT》稅項。

● 具體而言，外國企業將：

➢ 獲得稅號

➢ 可 以 按 季 度 在 稅 務 總 局

《GDT》 的網站進行線上申

報。

➢ 可以進行線上納稅

特殊案例中應如何操作

如果外國企業不直接在越南註冊，申報和

納稅，有關的越南組織和參與方的義務如

下 :

● 在越南採購商或經銷商具有商業登

記的情況下，他們將負責代外國供

應商進行代扣代繳稅款（與現行的

外國承包商稅收機制相同）。

● 當越南買家為自然人時，銀行或支

付中介機構應按月代扣代繳稅款。

GDT 將向銀行或支付中介機構提供

此外國企業的名稱和網站以進行扣

稅。

● 當個人使用銀行或支付中介機構無

法進行代扣的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方

式的情況下，銀行或支付中介機構

必須追蹤並每月向GDT報告支付給

外國企業的款項。

(*) 紅色措辭是立法者的特別注意點。這

可能是通告草案的發展趨勢，也可能是

實際角度的一個關注點。



4

1

如何確定應稅收入？

原則

● 應繳稅額將根據自越南取得的收入並按現行VAT和CIT規定的

稅率決定。

● 具體稅率將取決於外國供應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性質。

源自越南的收入

● 此通告引入了對確定應稅收入的數據收集機制，具體如下：

(i) 由買方的付款信息（企業和個人）：如BIN信用卡號，銀

行賬戶等信息）;和

(ii) 由買方的居住狀態信息：如付款地址，送貨地址等，和/

或與買方在越南存取點有關的信息：如 SIM卡，IP地址等。

如果無法獲取（i）信息或與 (ii) 矛盾，則可以同時使用居住

狀態和 IP地址的信息。

● 納稅人或其授權人必須將相關文件和信息存檔，並在要求和/

或在稅務審計過程中及時提交給越南稅務機關。存檔期一般

為10年，與追徵時效一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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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稅收協定

原則

● 與越南有現行稅收協定國家的外

國企業可以考慮為企業所得稅部

分申請稅收協定優惠。

● 沒有單獨為從事電子商務或數據

服務的外國企業申請稅收協定優

惠的條例。因此，這些領域的外

國企業可以考慮像其他外國企業

一樣申請稅收協定優惠。

申請稅收協定中的優點

● 具有一個獨立條款為申請稅收協

定優惠提供指導，包括申請程序

和文件。

● 值得注意的是，稅務機關將審查

並批准或拒絕稅收協定申請。這

將降低目前對外國企業在申請稅

收協定優惠方面中的不確定性。

執法

原則

● GDT將負責處理外國企業的註冊，

申報和付款事宜。

● GDT 將公佈在越南註冊並納稅的

外國企業名單（包括直接或通過

授權人）。

● GDT還將公佈未在越南註冊稅務

的外國企業名稱 。

其他措施

越南稅務機構將：

● 配合境外的稅務機構，並推動境

外企業進行申報納稅。

● 追索稅款若外國企業沒有正確地

申報和繳納稅款。

● 當發現外國企業不遵守越南稅收

義務時，將與其他有關機構配合

並採取相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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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期

原則

此通告將於2022年1月1日起生效，但外

國企業的直接登記，申報和繳納稅款等

行為，僅在GDT網站開通之日起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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